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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4年4月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对《关于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回避此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2014年

日常关联交易条件公平、合理，符合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未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控股子公司无锡国联华光电站工程有限公司与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预计2014

年关联交易金额为5亿元、与无锡惠联热电有限公司预计2014年关联交易金额为1亿元；控股

子公司无锡友联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向无锡市电力燃料公司采购原煤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7亿

元、与无锡市电力燃料公司贷款转账的关联交易金额为2.3亿元、与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还贷融通资金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3亿元都已超过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5%以上，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5 条规定，在本次董事会审议后须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二）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单位：万元） 

     （1）母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13 年 

预计 

2013 年

1-9月实际 
原因分析 

无锡国联华光电站工程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20,000 11,230 

市场订单

减少 

     （2）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① 控股子公司无锡惠联热电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13年 

预计 

2013年 

1-9月实际 
原因分析 

无锡市双河尖热电厂 销售蒸汽 市场价 5,000 2,246.47 需求减少 

无锡协联热电有限公司 
资金往来 

(银票置换) 
市场价 5,000 3,516.52 需求减少 

无锡友联热电股份有限

公司 

资金往来 

(银票置换） 
市场价 3,000 700 需求减少 

无锡市电力燃料公司 购买原煤 市场价 20,000 10,105.72 需求减少 

无锡市电力燃料公司 贷款转账 不计利息 40,000 8,000 需求减少 

国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委托贷款 
不高于银行

基准利率 
5,000 4,800 需求减少 

国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贷款 
不高于银行

基准利率 
20,000 7,000 需求减少 

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还贷借款 不计利息 25,000 4,000 需求减少 

   ② 控股子公司无锡惠联垃圾热电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13年 

预计 

2013年 

1-9月实际 
原因分析 

无锡市电力燃料公司 购买原煤 市场价 8,000 3,950.46 需求减少 

无锡市电力燃料公司 贷款转账 不计利息 10,000 5,000 需求减少 

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还贷借款 不计利息 6,000 5,000 需求减少 

国联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贷款 

不高于银行

基准利率 
10,000 5,000 需求减少 

 

（三）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单位：万元） 

1、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① 控股子公司无锡国联华光电站工程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14年 

预计 

2014 年

1-3 月已

经发生 

原因 

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50,000 2,010 市场需求 

无锡惠联热电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场价 10,000 1,713 市场需求 

      ② 控股子公司无锡友联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14年 

预计 

2014 年

1-3 月已

经发生 

原因 

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还贷融通

资金 
不计利息 13,000 1,500 市场需求 

无锡协联热电有限公司 蒸汽销售 市场价 6,000 1,943 市场需求 

无锡市电力燃料公司 购买原煤 市场价 17,000 4,486 市场需求 

无锡市电力燃料公司 贷款转账 不计利息 23,000 3,000 市场需求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 

（2）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3）法定代表人：蒋志坚 

（4）注册资本：80,000万元 

（5）主营业务：环保行业、能源行业、城市公用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的投资；成套发电

设备、环保能源设备、普通机械及配件、五金交电的销售；环保能源设备、电站、城市公用

基础设施的设计及相关设备的技术开发、培训、咨询服务。 

（6）与本公司关系：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 

2、无锡惠联热电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无锡市堰桥街道仓桥头88号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3）法定代表人：陈亮 

（4）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电力生产，热力与相关产品的生产与经营，有关热电厂（包括热网）工

程的技术咨询、培训。 

（6）与本公司关系：无锡惠联热电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3、无锡协联热电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无锡市城南路1号 

（2）企业类型：有限公司（国有独资） 

（3）法定代表人：徐振华 

（4）注册资本：37252.894789万人民币 

（5）主营业务：热电联产电站的建设、经营。 

（6）与本公司关系：无锡协联热电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4、无锡市电力燃料公司 

（1）注册地址：无锡市解放东路816号 

（2）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3）法定代表人：胡文新 

（4）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煤炭、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的销售；煤炭的代理、咨询和中介服

务。 

（6）与本公司关系：无锡市电力燃料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5、关联方 2013 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关联方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813,955.44 308,013.21 442,674.32 43,816.84 

无锡惠联热电有限公司 96,699.63 38,680.68 50,542.45 6,969.19 

无锡协联热电有限公司 70,919.96 20,769.83 40,632.79 1,060.70 

无锡市电力燃料公司 4219.62 1,405.67 43,522.93 84.82 

备注：上述数据除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数据未审计，其他单位均为审计数。 

6、其他说明 

根据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苏国资复[2013]89 号《江苏省国资委关于

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所持部分产权进行置换的批复》，

本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9 日召开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无

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产权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持有的惠联热电 

50%股权和惠联垃圾热电 75%股权与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华



光电站 60%股权、友联热电 65%股权和国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5%股权进行置换，产权置

换差额 1397.57 万元由公司以现金方式向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支付。 

截至 2013 年 9 月 25 日，本次产权置换涉及的惠联热电、惠联垃圾热电、华光电站、

友联热电和国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已全部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产权置换完成之后，无锡惠联热电有限公司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此变成了公司的关联方。无锡国联华光电站工程有限公司成为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此不再成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的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定价。根

据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安排进度，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就日常关联交易将签

署相关协议，以确保完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目标。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充分享用关联方在电站总成套的优势与市场资源，与关联方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以

自愿、平等、公平、公正原则进行。以上关联交易事项是本公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需

求，对本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通过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

展。 

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国联华光电站工程有限公司向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光伏总包工程与服务，此项交易有利于华光电站进一步向环保新能源领域转型发展，扩大业

务范围。 

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国联华光电站工程有限公司向无锡惠联热电有限公司提供烟气脱硝

工程与服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友联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向无锡市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签署集中采购原

煤服务协议，降低煤炭采购成本，并进行贷款转账，有利于保证电厂的正常运营。 

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友联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向无锡协联热电有限公司提供蒸汽，主要原

因是根据无锡市区热力规划的调整，无锡协联热电有限公司已于 2012 年停产并拆除，因此由

无锡友联热电有限公司向无锡协联热电有限公司供应蒸汽，此项交易有利于扩大友联热电的

业务量，提高友联热电的经济效益。 

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友联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向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还贷

融通资金，有利于解决了暂时的资金需求，降低风险。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函； 

2、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3日 


